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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高龄老人经费

评价年度：2024

评价单位（公章）：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和社会事务管理局

填报日期：2025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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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照《关于转发〈湛江市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

放方案〉的通知》（湛开人口社事通〔2021〕149 号）文件要求，

凡具有经开区户籍且年龄在 8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下简称高

龄老人），以及具有湛江市户籍且年龄在 80 周岁及以上的部队服

务管理已移交和计划移交尚未移交湛江市安置的军队高龄离退休

干部，均可享受高龄老人生活津贴。

（二）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总体目标：进一步推动我省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建立完善

城乡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我区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实

现“老有所养”和“建设幸福广东”的目标。

2.阶段目标：（1）根据财政状况、高龄老人的数量，合理制

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消费水平相适应的高龄老人补（津）贴

标准。（2）高龄补（津）贴发放对象以户籍为基础，实行属地化

管理。（3）严格按照标准确定保障对象，实行“三级审批、张榜

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增强工作透明度。（4）既要实事求是地将

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纳入发放范围，又不盲目攀比，过分加重财

政负担。（5）坚持按月发放。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由区财政局牵头，区人口局配合参与，精

心准备绩效评价工作。

（二）组织实施。区人口局民政科提供基础数据并进行审核，

区财政局社保科进行数据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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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评价。区人口局民政科做出绩效自评。

三、绩效自评结果

自评结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区共有高龄老人 6555 人，保

障标准为：80—89 周岁每人每月 30 元；90—99 周岁每人每月 2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按每人每月 10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

人节日慰问金（春节、重阳）按每人每次 300 元发放。全年区级

预算高龄老人生活津贴资金 457 万元，累计支出 444.5010 万元。

经自查自评：1.登记造册，建立台账。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发

放并公示，做到公开透明并接受监督。2.通过当地银行卡或社保

卡发放，同时加强资金的监管，专账管理，专款专用。3.根据老

年人口变动情况，按照程序及时办理审批、增发、停发手续，确

保按月合理发放。

自评分数：99。等级：优。

四、项目资金使用绩效

（一）资金投入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高龄老人生活津贴项目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到位资金总

额与规定补助资金总额相一致。

2.资金执行情况。

高龄老人生活津贴按照相关要求，将市、区配套资金按规定

时间拨付，保障困难群众能够按月获得救助资金。

3.资金管理情况。

（1）避免多发资金：每月从卫健、殡改、公安部门收集特困

供养对象死亡数据，街道村委及时上报死亡人员，实现应退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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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动态管理：每年开展高龄老人入户排查专项治理活

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2024 年 12 月我区共有高龄老人 6555 人，其中 100 周岁

以上 50 人，90-99 周岁 1250 人，80-89 周岁 5255 人。全年区级

预算特困供养人员资金 457 万元，累计支出 444.5010 万元。

（2）2024 年 1 月 1 日起，保障标准为：80—89 周岁每人每

月 30 元；90—99 周岁每人每月 2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按每人每

月 1000 元；10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节日慰问金（春节、重阳）

按每人每次 300 元发放。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经济效益。

减轻了高龄老人的经济负担，保障其基本生活。

（2）社会效益。

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增强了幸福感、获得感，维护了社会稳定，

促进了社会和谐。

（3）可持续影响。

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制度进一步完善，印发了《关于转发〈湛

江市 8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放方案〉的通知》（湛开

人口社事通〔2021〕149 号）文件。

高龄老人基本生活救助水平进一步提升，适时调整全区高龄

老人生活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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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现场走访等形式，对社会公

众、受益对象社会满意度进行调查，社会满意度较高。

五、主要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

（一）由于每月卫健部门、公安部门收集的高龄老人死亡数

据滞后。

（二）符合年初绩效总体目标，无超过指标值较多的数据，

未偏离原定计划。

六、改进意见

（一）每年开展高龄老人入户排查专项治理活动，对死亡对

象进行全面核查。

（二）严格按时发放，每月 20 日前将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发到

对象的账户。

（三）按照绩效目标要求，不断完善制度，落实政策，保障

高龄老人利益。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将该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申请、安

排、分配的重要依据，并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今后通过深化

绩效预算改革，加强绩效监督评价，进一步提高救助管理水平，

更好惠及困难群体。


